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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可非商鞅
翁礼华

商
鞅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改革家，

作为我国古代与商鞅、张居正齐

名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的北宋王安石曾经

满怀豪情地作了《咏商鞅诗》：“自古驱

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

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高度赞扬

了商鞅以“诚信为本”推行改革，使秦

国令行禁止、走向富强所做的贡献。

商鞅，约于公元前390年出生于卫

国一个破落贵族家庭，自幼好刑名之

学，稍长即热衷研究法家学说，颇有干

一番事业的鸿鹄之志。

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招贤令感

召下来到秦国的商鞅，开始苦于无门

觐见国君，终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

后经人引荐终于见到了秦孝公，并面

谈了三次。其间颇遭挫折，前两次会面

时，商鞅不知就里，大讲行帝王之道，

秦孝公根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

次会面时，商鞅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

雄天下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

孝公听得非常高兴。此后，两人不顾君

臣礼节，一连促膝深谈了数天。由于思

想投机，观点一致，逐渐获得了秦孝公

的赏识，并受到重用。商鞅见时机成

熟，便立即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

变法。

在推行新法之前，商鞅为了取得

百姓的信任，乃学习当年吴起任魏国

西河守时“推杆示信”的办法，在国都

市场的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多高的木

杆，并贴出告示，谁能把木杆搬到北门

去，就赏给他十金。结果，围观的人很

多，热闹非凡，就是没有人去动它。于

是商鞅又下令提高奖额到五十金。重

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大胆的百姓

把木杆从南门外搬到北门，商鞅便马

上赏给五十金。通过“徙木示信”，人

们都相信商鞅是说话算数的。因此，商

鞅抓住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商鞅变法分为两次，第一次是秦

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以律的形式

颁布的，主要内容包括：

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为了掌

握秦国的“民众口数”，商鞅在秦献公

十年（公元前 375年）初步制定“户籍

相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编制了

户籍，生者登记，死者注销，并把五家

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实行什伍连

坐。在什伍之内，各家要互相监督、纠

察。如果有一家作奸犯法，同一什伍的

其他各家必须检举、告发，否则与犯人

同罪。凡是不告发的人，就要处以腰

斩；告发者，与在战场上杀敌立功者同

赏；窝藏奸人的与降敌者同罪。为了防

止奸人逃匿，旅店不准擅自留客人过

夜；旅客住店必须持有官府凭证。让没

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客店主人要与

奸人同罪。什伍连坐和户籍制同时并

行，进一步限制和打击了旧贵族的势

力，加强了地主阶级的法制，使刚刚从

旧制度束缚下摆脱出来的农业人口成

为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纳税户，有利

于改变“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同

时，户籍制不仅与国家组织财政收入

密切相关，而且还逐渐成为军队内部

编制和互相监督的一种形式和手段。

此后军队中的伍长、什长及什伍连坐

即源于此。

禁止游说求官，禁止私人请托。为

了限制、打击不事耕战、游手好闲的社

会游民，商鞅在实行户籍制和什伍连

坐的同时，还下令“燔诗书而明法令”，

禁止游说求官，禁止私人请托和私通

外国，限制自由迁徙。如果要做官，只

能去学习法律，拜官吏为师，务求真才

实学。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在变法以

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都是世袭的，

他们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

这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商鞅规定，凡

是没有为国家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

要把他们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

不许他们无功受禄，继续享有特权。同

时，根据军功的大小制定出高低不同

的爵秩等级，实行奖励军功、按军功大

小赏赐田宅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就废

除了旧的等级制度，代之以新的不再

世袭的封建等级制度。而且，封邑内的

行政政权掌握在封建国家手里，各级

官吏皆由国家任免，受封者只能食其

租税而已。这对限制旧贵族的世袭特

权，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提高军队的

战斗力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

此同时，根据赏罚分明的原则，商鞅还

严格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专指

一般个人打架，而主要是指“邑斗”。

“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

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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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生争斗，违反者要依情节轻重

严肃处理。在战争中投敌叛变、贪生怕

死的也要受到应得的处罚。有了爵位

而后又犯了罪的，就要贬低或革除爵

位。这样有利于培养“勇于公战，怯于

私斗” 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商鞅继承法

家思想，认为“农战”是治国之本，国

家要兴旺发达，主要靠农战。所谓农

战，就是平时鼓励百姓一心务农，努力

生产，战时则为国家勇立战功，突出

“国家要靠农战而安，国君要靠农战而

尊”的思想，迫使一般人要想富贵就必

须投身到农战中去，养成一种“喜农乐

战”的社会风气。商鞅把农业视作“本

业”，把商业看成“末利”，实行重农抑

商政策。新法规定，凡是努力耕织，生

产粮食布帛的百姓，可以免除其徭役

赋税；凡是弃农经商、因懒惰而贫困

的，就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

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许多荒地尚

待开垦的实际情况，商鞅启动优惠政

策，吸引地少人多的三晋（即韩、赵、

魏三国）地区百姓移民入秦。政策规

定，凡是从三晋地区迁入者，不仅可无

偿分配住房、土地，并且可以免除三代

的徭役，可以不参加战争；如果到山

区、丘陵地带去垦荒，可以免除 10年

赋税。商鞅认为，如果让秦国人当兵打

仗，让三晋的移民开垦土地，致力于农

业生产，那么秦国即使经常出兵于外，

国内也不会耽误农时，影响生产。这样

就可以收到 “富强两成之效”。

为改变秦国 “父子无别，同室而

居”的落后状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新法规定，一家如有两个以上男子，到

法定年龄就必须分家，各自独立谋生；

否则一个男子要负担两个人的赋税。

分家以后，各家都要积极生产，不准再

互相依赖。这样做，对确立和发展以一

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提高劳动

生产率，使青年人通过自立门户锻炼

成为 “匹夫”，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商鞅因变法有功，在秦孝公十年

（公元前 352年）被越六级提升为大上

造。两年以后，商鞅在第一次变法的基

础上，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于秦孝公

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起，又陆续颁

布了一些法令，主要内容包括：

废除分封，普遍设县。县的设立并

非始于商鞅，早在春秋初期，秦、楚、

晋等大国就在新兼并来的地方设县，

那时的县主要设在边地，数量很少。新

法规定，全国废除分封制，普遍推广县

制，在没有设县的地方，把乡、邑（小

市镇）、聚（村落）合并起来设了31 个

县。每县户口在一万以上者设县令，万

户以下者设县长，以及县丞（副县长）、

县尉（武装部长兼公安局长）等朝廷命

官，共同掌管全县事务，这些官吏皆由

国君统一任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享受以谷物计算的俸禄待遇，免职离

任，不再世袭。县内不仅有一套政治组

织和军事组织，而且还实施一种征收

军赋和征发军役的制度。这样便于在

国君的直接统辖下，加强国防力量。同

时，商鞅还将普遍推行县制同什伍制

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

的官僚行政制度。此后，通过秦始皇的

郡县制县级建制进一步推广至统一的

中国，并最终固定为中国地方政权的

基本组织，时至今日，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了。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

周代土地为天子所有，也即所谓国有，

故古人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代行井田制，因

此周天子作为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将

井田及奴隶层层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

侯贵族。为了划定井田的范围，往往用

土垄、渠道、树木等作为界线，称为封

疆。在井田之内，为了耕作和灌溉方

便，又往往开有水渠和道路，凡南北纵

向的叫阡，东西横向的叫陌，两者合称

为阡陌。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

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

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

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

施充分调动了广大自耕农的积极性，

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

作用。

统一度量衡。随着封建经济的发

展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商鞅还统一了

秦国的度量衡，其统一办法是：全国的

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

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

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在现存的

青铜器中，有一件“商鞅方升”，是商

鞅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颁

布的标准量器，其容积201立方厘米，

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所

颁布的“秦始皇方升”相比，两者容积

相差竟不到 1 % 。由此可见，商鞅统一

度量衡，不仅有利于加强秦国各地的

经济交流、维护中央集权，而且为秦始

皇吞并六国后在全中国统一度量衡奠

定了基础。

统一征收军赋。秦孝公十四年（公

元前348年），商鞅根据战争的需要，制

订了统一的按壮丁征收军赋的办法，

从而将原来仅向贵族征收的军赋扩大

到向全体百姓征收，为秦国的扩军备

战奠定了财政收入的基础。

商鞅的两次变法与战国时期的其

他各国的变法相比，不但比较全面，而

且比较彻底。因为它既有中原各国，尤

其是魏国变法的经验可作借鉴，又有

秦献公的改革为基础，再加之秦孝公

和商鞅能同心协力推进改革，顺应了

历史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

民的要求和愿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

客观要求。所以，经过这场变法，政治

经济相对落后、内乱频仍的秦国在短

短的十几年间便后来居上，政治、经

济、军事各方面都赶上和超过了东方

六国。
（作者为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 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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